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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受檢警機關逮捕、拘提之人，倘未經法院裁

准羈押，其所受人身自由拘束期間，得否折

抵刑期？實務上發生法律適用疑義，裁判分

歧，影響受刑人權益及司法公信力甚鉅，相

關主管機關是否善盡職責，應予究明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緣於民眾陳訴：渠因詐欺案件獲有罪判決確定

後，向入監執行檢察官請求將渠經檢察官訊問後當庭逮

捕之日，折抵刑期 1 日，詎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（

下稱高雄地檢署）以先前聲請羈押未獲法院准許，並無

羈押之事實，認與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裁判

確定前羈押之日數，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」不

符，否准所請，嗣渠聲明異議，獲法院裁定確定應折抵

刑期一日，高雄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涉有刻意曲解法令之

違失等情。本院鑒於未經法院裁准羈押者，其遭拘提、

逮捕拘束期間，得否折抵刑期，併涉刑事訴訟法第 108

條第 4 項及刑法第 46 條規定之解釋適用，而法院實務存

在肯否二說，尚無統一見解，事涉法律適用之公平性及

人權保障等通案性質疑義，爰函詢法務部、司法院；另

邀請臺灣大學教授李茂生、政治大學副教授李聖傑、政

治大學副教授許恆達、政治大學助理教授陳志輝等刑事

法學者、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、律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推派人員與會舉行諮詢會議；嗣約詢法務部、司

法院主管人員。業調查竣事，謹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本案陳訴人涉犯詐欺罪，未受羈押，高雄地檢署參照

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、刑事訴訟法第 108 條第 4 項但

書及法務部刑罰執行手冊等相關規定，駁回將逮捕之

日折抵刑期之聲請，雖與嗣後法院裁定確定結果未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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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惟該確定裁定僅為刑事法庭單一個別見解，尚難據

此指摘高雄地檢署有曲解法令之違失。 

(一)按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裁判確定前羈押之

日數，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」；刑事訴訟

法第 108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：「羈押前之逮捕、拘

提期間，以一日折算裁判確定前之羈押日數一日」

。另法務部曾以 87 年 9 月 21 日法 87 檢決字第

018201 號函釋：「若被告移送偵辦後，經諭令具保

或飭回者，既未受羈押，其逮捕、拘提期間自不得

折抵刑期。」並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入刑罰執

行手冊，供各檢察機關據以遵行。 

(二)查陳訴人因涉詐欺案件，於 93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

時 20 分，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訊問後，以涉犯詐

欺罪嫌重大，有羈押之必要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28

條第 4 項但書規定予以逮捕，並即向高雄地院聲請

羈押，高雄地院於當日下午 7 時 25 分開庭審查，

認不符羈押要件，予以駁回。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

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96 年度上訴字第 1545

號判決有罪確定，應執行有期徒刑 9 月。因陳訴人

未受羈押，故高雄地檢署未將渠於判決確定前遭逮

捕之日折算刑期一日，陳情人不服高雄地檢署檢察

官 100 年執緝崇字第 1977 號執行指揮書，經向該

署聲請刑期折抵遭否准，向高雄高分院聲明異議，

獲該院以 100 年度聲字第 1784 號裁定：「…受刑

人廖○○之執行指揮書，應於『羈押及折抵日數欄

』註明 93 年 5 月 14 日受刑人經逮捕，應折抵刑期

有期徒刑 1 日；『執行期滿日』應更正為 101 年 4

月 5 日」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不

服提出抗告，經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抗字第 201 號

裁定駁回，最高法院裁定駁回意旨，係認該案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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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法院所為裁定，不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。 

(三)經核，本案高雄地檢署本於對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

、刑事訴訟法第 108 條第 4 項但書係以「受有羈押

」為折抵刑期前提要件之法律見解確信，並遵照法

務部所編刑罰執行手冊規定，爰駁回陳訴人折抵刑

期之聲請。雖本案法院確定裁定認以折抵刑期為有

理由，惟查本案最高法院並未就高雄高分院裁定是

否違法為實體認定，而係以程序上之理由駁回抗告

，確定裁定僅為刑事法庭之單一個別見解。此外，

本院詢問法務部及司法院亦稱，未受羈押者，得否

折抵刑期，審判機關尚無統一見解，肯否二說均有

，且目前多數採取否定說。綜上，自難僅以高雄地

檢署駁回陳訴人將逮捕之日折抵刑期之聲請，與其

後法院裁定確定結果有所未合，即認高雄地檢署有

曲解法令之違失。 

二、未受羈押之拘捕期間得否折抵刑期疑義，法務部認依

法條文義應採否定說，然何以同為有罪判決確定案件

，僅因羈押與否，致折抵刑期有別，難脫公平性質疑

；縱同屬未受羈押案件，因審判機關尚無統一見解，

裁判歧異，亦滋生公平性問題，基於法律適用之公平

性及人權保障，法務部允宜會商司法院通盤檢討研議

相關法律之修法事宜，以根本解決爭端。 

(一)被告獲判有罪確定，曾受羈押者，其受逮捕、拘提

期間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108 條第 4 項但書及刑法第

46 條第 1 項規定之雙重轉換機制，得先將拘捕期間

折算羈押日數，再折抵刑期，法律適用上，固無疑

義。惟如檢察官未向法院聲請羈押，或雖聲請但未

獲法院許可羈押者，因缺乏轉換介面，逮捕、拘提

期間應否折抵刑期，即生疑義。此項疑義雖曾經法

務部函釋採取否定說有案，並編入刑罰執行手冊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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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檢察機關遵行。惟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

法務部見解之拘束，對於未受羈押，不服檢察機關

駁回將拘捕期間折抵刑期之聲明異議案件，存在肯

否二說見解，最高法院尚無統一見解。是以，除同

屬有罪判決案件，何以曾受羈押與否，致逮捕、拘

提期間得否折抵刑期有別，難有合理解釋外，同為

未受羈押案件，亦恐因法院見解問題，滋生公平性

疑義。 

(二)有關未受羈押者，其遭拘捕期間能否折抵刑期之法

律適用疑義，本院諮詢專家學者結果，雖有認為拘

捕對人身自由之限制程度不若羈押，宜採否定說，

否則將來獲判無罪確定時，恐衍生刑事補償成本問

題，會增加司法行政成本。惟多數學者認為，折抵

刑期爭議係屬立法缺漏，刑事訴訟法第 108 條第 4

項但書規定，對於因逮捕、拘提而受自由拘束期間

得否折抵刑期，專以是否算入羈押作為判斷，確有

值得商榷之處，基於法律適用公平性與受刑人利益

之雙重考量，爰認以折抵刑期為適當，立法缺漏的

不利益，不應由被告承擔等語。 

(三)法務部對於前述折抵刑期之法律適用疑義略稱： 

１、刑事訴訟法第 108 條第 4 項但書明定「羈押前」

之逮捕、拘提期間，以一日折算裁判確定前之羈

押日數一日，從法條文義觀之，規定甚為明確，

如被告未受羈押，因與上開規定未合，其逮捕拘

提期間無法折抵刑期。 

２、羈押既不能如自由刑一樣，達成感化、教育甚至

應報之目的，原不應發生折抵刑期之問題，惟犯

人在偵審過程中，因受羈押而失去自由，往往歷

時甚久，刑法為求公平起見，方於刑法第 46 條

規定羈押期間得以折抵刑期，由此可知，羈押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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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及羈押前之拘提、逮捕期間之所以得以折抵刑

期，係因法有明文作為例外之故，受刑人未受羈

押之拘提、逮捕期間，解釋上自不宜比附援引。 

３、目前法院實務見解對於未受羈押之逮捕、拘提期

間得否折抵刑期之疑義，亦多採否定說，僅少數

法院裁定採擴大解釋之方法，認應折抵刑期。就

法院裁定見解歧異之情形，似應由審判機關尋求

統一見解。 

４、此項爭議係因 86 年 12 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08

條第 4 項（當時由立法委員謝啟大提案，惟提案

說明未就本條但書敘明修法理由）後所衍生，該

條項但書關於折算羈押日數之規定應否修正，本

部尊重主管機關司法院之意見；至於是否參酌美

國、德國立法例，於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修正折

抵刑期之範圍，非無進一步研議之可能，得提交

本部「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」討論研議。惟如認

受刑人未受羈押，其拘提、逮捕期間亦均得折抵

刑期，似應一併考量若案件經不起訴或判決無罪

確定之情形，被告可否以其人身自由受拘束為

由，請求刑事補償（目前刑事補償法第 1 條未將

此情形納入請求補償範圍）。 

(四)司法院對於折抵刑期之法律適用疑義略稱： 

１、逮捕、拘提均在強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到場，允

相當程度限制人身自由。 

２、逮捕、拘提等裁判確定前受拘束之期間，能否折

抵刑期，為刑罰執行之刑事實體事項，且受羈押

之人，其人身自由受拘束期間得以折抵刑期，係

基於刑法規定所致，尚與刑事訴訟法第 108 條規

定有關羈押期間之起算及計算方式無涉。 

３、刑法第 46 條明文規定羈押方可折抵刑期，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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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見解不一，法務部亦採否定見解，方生爭議，

立法例上宜明文規定。 

４、因為個案審判權獨立，司法院不宜作出能否折抵

刑期的見解，為解決爭議，應修法解決，問題在

於修正刑法或刑事訴訟法。本院認為，折抵刑期

為刑事實體事項，宜規定在刑法，刑事訴訟法是

程序法，且該法第 108條僅在規定羈押期間起算。 

５、未受羈押之人，經逮捕、拘提人身自由受拘束期

間得否折抵刑期，事涉刑事政策，本院尊重法務

部意見。 

(五)綜上，未受羈押者，其遭逮捕、拘提之日得否折抵

刑期疑義，法務部依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及刑事訴

訟法第 108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之法條文義採取否定

說，固非無據，惟依上開刑事訴訟法及刑法規定之

適用結果，業使同為有罪判決確定案件，應否折抵

刑期，僅因曾受羈押與否有別，不惟欠缺合理解釋

，縱同屬未受羈押案件，亦因審判機關尚無統一見

解，裁判歧異，亦滋生公平性問題。基於法律適用

之公平性及人權保障，法務部允宜會商司法院通盤

檢討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刑事補償法等相關法律規

定，研議修法事宜，以根本解決爭端。 

                調查委員：黃煌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興善  

 

 


